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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高企机械（广东）有限公司年加工 100

吨机床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

审批意见

高企机械（广东）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高企机械（广东）有限公司年加工 100

吨机床附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

及相关材料收悉，经研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高企机械（广东）有限公司拟投资 150 万元（其中环保

投资 4.67 万元）在南雄市全安镇杨沥村委会罗屋村小组建

设年加工 100 吨机床附件建设项目，本项目总占地面积

1524m
2
，中心地理坐标：E114°15′43.007″，N25°9′

3.367″。项目建设规模为：年加工机床附件 100 吨。项目

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注塑车间、组装车间、仓库、保安室、

办公室、配套的环保治理设施、供电系统、供水系统、排水

系统等。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有：拌料机、注塑机、碎料机、

打包机、冷水塔等。项目主要原辅材料为：PA 胶粒（尼龙）。



项目劳动定员 20 人，年生产 230 天，每天 1 班制，每班 8

小时，员工不在厂区内食宿。

二、经审查，项目符合国家和省的产业政策，我局原则

同意《报告表》的评价结论。你单位须认真研读《报告表》，

按《报告表》所列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环保措施进行建设。

三、项目建成后，生活污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南

雄市全安镇污水处理厂处理，废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

指标：CODcr：0.0066t/a，氨氮：0.0008t/a。废气主要污

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：颗粒物：0.375t/a，非甲烷总烃：

0.1t/a，非甲烷总烃按等量折算成 VOCs，项目 VOCs 排放量

来源于南雄产业转移工业园“一企一策”企业 VOCs 合计减

排量 230.181 吨中剩余 131.7108 吨减排量中核拨。

四、项目完成后，你单位须按照相关法规政策要求，在

投入生产或使用并产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，须依法办理排污

许可手续方可进行排污。另外，你单位须自行组织环保竣工

验收,编制验收报告，并依法做好相应的信息公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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